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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台兰}
再{I 雷

编纂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但北桥地区由于种种原

因，还没有一部记述当地历史和现状的志书o
7 98J年2月，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，公社党委作出编写

《北桥志》的决定，组建编写组，聘请顾问、采访员，着手进行这

一浩繁的文字工程。在编写上根据“详今略古"的原则，采用先分类

后分期的编志体例，对北桥地区建国三十四年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

教、卫生等方面的情况作了概括叙述，其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来农、副、工、商的发展作了较为详尽的记叙。她反映了北桥人民在

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所作出的光辉业绩。我们有此“一方之全

史"，可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更好地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

精神文明的新北桥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中共

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依据， 用新的观

点、新的方法、新的材料，经过系统的整理知研究，基本上做到了实

事求是地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。全志分概述、大事记和地理、政

治、农业、副业、工业、财贸、文教卫生、社会、杂记九篇，共四十

三章、约二十万字。三年多来，各有关单位对本乡编志工作给予大力

支持，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实资料。还有老干部、老前辈、知情人士

也热情地帮助我们提供了不少历史事实。经过编写组的反复修改，

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，《北桥志》终于脱颖而出，公之于世。在此

表示衷心感谢!

本志由于史料时期较长，难于寻踪觅迹。有的资料不全，无从查

考；有的众说不一，难以定本；加之各方面条件有限，难免有遗漏、
谬误之处，敬祈指正。

王学君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按篇、章、节排列，

二、本志先列概述和大事记，

的篇不同，故没有列入篇的范畴。

节以下设小标题或分段表达。

以便读者鸟瞰全貌。但体例与后面

三、本志各篇按内容作横向安排，文中按时间先远后近作纵向记

叙。局部地方纵横结合。

四、本志按“详今略古”原则，重点记叙解放后史事。

五、本志时限，原则上从本地区解放起至7984年，有关章节适当

上溯和下延。(概述篇写到7 986年底，大事记到7 987年7月为止。)

六、本志所称“北桥地区"或“六乡"、 “五乡"，是指现在乡

(公社)范围内的当时地区。根据历史演变的当时情况，按当时的时间

称呼。

七、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年号，在括号里加注公元纪年。

八、本志数字，凡公历年月日和统计表、百分比数字用阿拉伯数

字表示，凡世纪、年代、农历年月日用汉字表示。

九、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，并用图、表、照片加以说明。图、照

片分别列于各篇之首，表格穿插在各章节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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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北桥乡在上海县南部，位于沪闵路南段两侧，东隔淡水河、何家浜与塘湾乡为邻；西

界竹港河与马桥乡相望；南滨黄浦江与闵行区毗连；北与颛桥镇相接。东西最大宽度4．1公

里，南北最大长度6．5公里，面积为22．68平方公里。

北桥，古称鸣鹤桥。因与南桥相对，故名北桥。民国十七年(公元7928年)市县分治

后，曾是上海县县治所在地。1949年5月15日解放，设五村一街属闵行区。1950年改称北桥

乡，属塘湾区。1952年7月建立北桥区(1955年7月撤销)。1956年建立北桥大乡。1958年

本地区以横泾河为界，分别划归勤丰、群力两个公社。1961年9月成立北桥人民公社，下设

十一个大队。1984年，月政社分设i成立北桥乡人民政府，下属十一个大队随之改为行政

村。全乡有288个自然村，一个种籽场，一个小集镇。1985年4月撤销公社管理委员会。

1951年全乡人口13498人，7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16964人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

查时为22167人，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977人。1986年，因部份人口划出，全乡人口

19565人，其中农业人口18574人，非农业人口7191人。是年，出生518人，出生率为

5．15‰，自然增长率为9．1，‰。

北桥气候温和湿润，雨量充沛，年平均气温15．5℃。年降雨量为1126毫米。地势平坦，

±地肥沃，有利于粮、棉、油、菜、药材多种作物的生长。根据1980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

查，有耕地22044．1 2亩，人均耕地1．1，亩。

解放前，粮食作物习惯于两熟制，1965年推广三熟制。常年亩产粮食1152斤，产量居全

县之首。1984年常年亩产达1793斤，全乡粮食总产量为2006万斤，人均为7050．14斤。

195J年前，北桥地区种植本棉，亩产皮棉仅，D斤左右，1954年引进岱字棉后，产量显著

提高，1978年亩产皮棉160斤，创历史最高纪录，1986年亩产皮棉90．4斤，总产85。54万斤。

油料作物主要种植油菜籽0解放前油菜品种是本地的“枇杷黄”，亩产徘徊在100斤左

右。解放后陆续引进“朝鲜油菜"、“胜利油菜”等品种，产量逐步提高。7982年全面推广

“宁油5号"系”，1986年亩产174斤，总产79．59万斤。

副业生产以养猪为主，禽蛋、蘑菇次之。近年来，编结业和养兔业也很兴旺。

解放初期普遍饲养本地猪。1952年引进“约克夏"，1973年推广“上海自猪”，曾培养

出709斤的公猪和650斤的肉猪。1985年上市肉猪10764头。在母猪生产上，取得一头母猪年

产三胎存活44头仔猪的饲养经验。长毛兔的饲养量也很可观。1984年全社除“个集体养兔场

外，还有饲养50只以上的个体养兔户12P，共养毛兔8275只，全年产毛5677斤。是年副业

总产值1009．15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4．96倍。1985年出现养兔热，毛兔发展到T5000只，年产

毛21000斤，金额达750万元，同时兔种销往外省市，养兔总收入达到200万元。比1980年增

长46倍，1986年兔毛价格下跌。产值下降N59．9万元。

工业自7969年办起农业机械厂后至1984年，全乡(社)有五金、机械、搪瓷、喷漆、电



镀、化工、塑料、服装、制盒、建筑等工业，其中有社办厂75家，联办厂，家，队办厂2，

家，共有职2126878人。占全乡劳动力的57．72％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经过整顿改

革，增强了经营活力，各业产量显著增长。1984年，乡、村二级工业总产值5079．31万元，

比1978年增长2．27倍，LLl983年增长，7．8％，实现利润1083万元。成为上海郊区首批“千万

富翁乡”。

“六五”期间，通过进一步调整、改革，巩固、提高，促进了全乡国民经济持续，稳

定、全面增长。工农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2885万元，增加到1985年的8939．67万元，增长

2．09倍，年平均递增25．，8％，其中工业已成为全乡经济的主体。1985年全乡工业总产值为

7738．25万元，比1980年增了2．9倍，平均年递增J1．17％，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

1980年的69．D8％上升到86．56％。(详见“六五”期间实现指标表)

“六五”期间，全乡社会总产值从J547．07万元增加到10073．，，万元，增长7．8倍，平均

年递增2，．27％。其中工业年递增28．2％，农业年递增1．68％；建筑业为，7％；运输业16．OJ

％；商业77．74％。

“六五"期间全乡国民生产总值从1500．24万元，增加到，77，．43万元，增长1．J8倍，年

递增18．96％。其中第一产业年递增8．J6％；第二产业递增2，．6万；第三产业中的商、饮、

服、修四业的发展速度较快，1985年ELl980年增加了2．05倍，年递增25．D5％。
’

近年来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。1985年全乡企业有乡、村、队、个体四个经济层次，分为

工、农、建、运、商五大部门，共有企业数J89个，从业人员8550人，全年产值达N8436．01

万元。其中工业企业68个(乡17个，村，5个，队11个，个体5个)，总产值为7222．66万

元，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6．0，％。

1985年农民家庭收入超过5000元的有500余户，其中如售粮食70000斤以上的承包户有六

户，还有饲养猪、禽、兔、鱼的专业户产值超过万元以上的有十户之多。

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，1986年农业生产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，调动了广大农民

的积极性。有专业户、重点户，8户，全年农副业总产值达到174I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了

1．51倍，平均年递增12．2J％。1986年粮食产量达到1815．81万斤，农民口粮自给，并基本

解决了饲料粮。是年，还为城市提供了7，万担蔬菜，1．38万头生猪，9．4J万羽家禽，

67．77万斤鲜蛋。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，西甜瓜、甘蔗、葡萄等果品的上市量明显增加。工

业自从全面实行“一包三改”(厂长包经济、干部改聘用，职工改合同、工资改有浮动)

后，产值不断上升。1986年全年农、副、工总收入达到10448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，．7倍，年

平均递增22％(详见农、副、工总收入统计表)。

随着农、副、工生产的全面发展，农民的收入逐年提高。1986年劳均水平达到1597元，

三级入均分配达985元，ELl978年分男U增长2．6倍和2．4倍。

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，1980年以来，全乡造房户占总户数的85％，其中营造楼房的占造

房户的95％，人均住房面积为，5平方米。

现在全乡6775户人家，户户有自行车、手表，82％的人家有收音机，67％的人家有缝纫

机，67％有沙发，66％有电风扇，65％有电视机，20％的人家有录音机。近年来，彩电、洗

衣机、电冰箱也纷纷进入农家。此外，社员的福利待遇也在不断提高。1979年起全乡实行了

老年社员退休制。1986年有1948名社员领取了养考金。全年总金额达4，．2万元。乡办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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